附件4
[bookmark: _GoBack]云南省建筑施工企业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示范条款
费率汇总

一、保险费计算公式
（一）按照建筑工程项目总造价计收保险费
意外伤害保费=基准保险费×每人意外伤害保险金额（万元）×工程造价（万元）×费率调整系数
（二）按照建筑工程项目总面积计收保险费
意外伤害保费=基准保险费×每人意外伤害保险金额（万元）×建筑面积（平方米）×费率调整系数
二、基准保险费
（一）按照建筑工程项目总造价计收保险费
基准保险费：0.3040元/万元造价/每人万元保额
（二）按照建筑工程项目每平方米计收保险费（仅适用无造价的施工合同）
基准保险费：0.05元/平方米/每人万元保额
三、费率调整系数
费率调整系数为以下各项系数之乘积，当某项调整系数相关风险信息不确定时，该系数取1.0。
（一）工程造价系数(仅适用于按照建筑工程项目总造价计收保险费方式)
	工程造价（单位：万元人民币）
	调整系数

	≤100
	3

	500
	1.40

	1000
	1.30

	3000
	1.00

	6000
	0.90

	10000
	0.85

	20000
	0.75

	50000
	0.70

	100000
	0.62

	200000
	0.50

	500000
	0.30

	＞1000000
	0.20


注：工程造价在两档之间的，必须采用线性插值法确定调整系数。
（二）工程面积系数(仅适用于按照建筑工程项目每平方米计收保险费方式)
	工程面积（单位：平方米）
	调整系数

	≤300
	2.5

	1000
	1.8

	5000
	1.3

	10000
	0.95

	100000
	0.85

	＞1000000
	0.7


        注：工程面积在两档之间的，必须采用线性插值法确定调整系数。
（三）施工合同类型系数
相较于总包、专业分包；劳务分包的风险更大且造价不充足，故费率需做上浮。
	施工合同类型
	调整系数

	总包、专业分包
	1.00

	劳务分包
	4.00


（四）工程类型系数
不同工程类型环境的差异，对员工可能遭受的意外事故风险有直接影响。比如输变电建设、架线工程可能发生人员掉落、火灾等事故，其作业环境复杂、高空作业较多，事故发生时较难逃离，人员损伤程度也较高，因此风险较高，费率应当上浮；反之亦然。
	工程类型
	项目类型
	系数

	楼宇类
	A1、居住建筑楼宇
	1

	
	A2、公共建筑楼宇
	1

	
	A3、室内安装工程
	0.8

	
	A4、室内装修工程（家装）
	0.7

	
	A5、室内安装工程（工装）
	0.8

	工业建筑及市政工程类
	B1、工业建筑、较大跨距的棚、仓库等（不含钢结构）
	1.5

	
	B2、飞机场、体育馆、展览馆等各种大跨距场馆
	1.2

	
	B3、机电安装工程
	0.9

	
	B4、城市中的供水、供气管道、管线工程
	0.8

	
	B5、输油、输气管道及管线工程
	0.8

	
	B6、灌溉引水工程（含沟渠、井等）
	1

	
	B7、市政绿化工程（含城镇污水处理、废气处理、固废处理、城镇生态环境治理等）
	0.8

	
	B8、市政道路工程
	0.8

	
	B9、乡村基础设施工程（含高标准农田建设等）
	1

	
	B10、城市道路翻修
	0.8

	道路、桥隧及河湖治理类
	C1、高速公路（含快速路）（桥隧≤50%）
	2.3

	
	C1、高速公路（含快速路）（桥隧≥50%）
	2.8

	
	C2、非高速公路
	1.5

	
	C3、桥梁、高架桥、单跨小于50m
	2

	
	C4、桥梁、高架桥，单跨50m和200m之间
	2.3

	
	C5、桥梁、高架桥，单跨大于200m
	2.5

	
	C6、道路附属安装
	1

	
	C6、道路养护（不含桥隧）
	1

	
	C6、桥隧养护（含危桥改造）
	2

	
	C7、铁路（含轻轨）（桥隧≤50% ）
	2.3

	
	C7、铁路（含轻轨）（桥隧≥50% ）
	2.5

	
	C8、地铁
	2.5

	
	C9、隧道
	2.8

	
	C10、河湖、山林治理类（含山林生态修复等）
	1.5

	水利水电或特殊项目类
	D1、水电站
	2

	
	D2、火电、风电等相关工程
	2

	
	D3、光伏发电工程（屋顶光伏）
	1.5

	
	D3、光伏发电工程（其他光伏）
	1

	
	D4、港口、码头（独立合同）
	2

	
	D5、防浪堤（独立合同）、防洪工程等
	2

	
	D6、围垦工程
	1.5

	
	D7、高塔、烟囱
	2

	
	D8、基坑工程、地基、基础工程
	2

	
	D9、采矿工程（含尾矿处理、矿上修复等涉矿山工程）
	2.5

	
	D10、外墙装饰（含幕墙）
	2.5

	
	D11、钢结构房屋工程、脚手架安装及拆除工程
	2.5

	
	D12、电网架设及相关改造工程
	2.5

	
	D13、拆除工程
	2.5

	
	D14、边坡防护
	2

	
	D15、水库工程（包含水库除险加固）
	2


（五）施工期限系数
工程期限越长，风险暴露的时间越长，故费率可适当上浮，反之亦然。
	施工期限
	调整系数

	180天（含）以内
	0.90

	一年（含）以内
	0.95

	二年（含）以内
	1.00

	三年（含）以内
	1.30

	四年（含）以内
	1.50

	五年（含）以内
	1.80

	五年以上
	2.30


（六）施工资质系数
根据企业是否发生过安全事故、是否受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行政处罚、是否定期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等评级，评级越靠近特级，代表风险管理水平越高，费率水平可适当下浮；反之亦然。
	施工资质
	调整系数

	特级
	0.70

	一级
	0.80

	二级
	0.90

	三级
	1.00

	不分类（适用劳务公司或个人投保）
	1.10




云南省建筑施工企业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示范条款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费率表
（征求意见稿）

一、保险费计算公式
（一）按照建筑工程项目总造价计收保险费
意外医疗保费=基准保险费×每人意外伤害医疗费用保险金额（万元）×工程造价（万元）×费率调整系数
（二）按照建筑工程项目总面积计收保险费
意外医疗保费=基准保险费×每人意外伤害医疗费用保险金额（万元）×建筑面积（平方米）×费率调整系数
二、基准给付标准
基准免赔额：100元
基准给付比例：80%
基准每人保险金额：10000元
三、基准保险费
（一）按照建筑工程项目总造价计收保险费
基准保险费：1.4060元/万元造价/每人万元保额
（二）按照建筑工程项目每平方米计收保险费（仅适用无造价的施工合同）
基准保险费：0.74元/平方米/每人万元保额
四、费率调整系数
费率调整系数为以下各项系数之乘积，当某项调整系数相关风险信息不确定时，该系数取1.0。
（一）每人保险金额调整系数
	每人保险金额（单位：元）
	调整系数

	≤2000
	0.58

	5000
	0.84

	10000
	1.00

	20000
	1.14

	30000
	1.23

	50000
	1.31

	100000
	1.38

	＞200000
	1.41


注：每人保险金额在两档之间的，必须采用线性插值法确定调整系数。
（二）免赔额调整系数
	免赔额（元）
	调整系数

	0
	1.02

	100
	1.00

	200
	0.98

	300
	0.96

	400
	0.94

	500
	0.92

	1000
	0.84

	≥2000
	0.72


注：免赔额在两档之间的，必须采用线性插值法确定调整系数。
（三）给付比例调整系数
	给付比例
	调整系数

	50%
	0.625

	60%
	0.75

	70%
	0.875

	80%
	1.00

	90%
	1.125

	100%
	1.25


注1：给付比例在两档之间的，必须采用线性插值法确定调整系数。
注2：给付比例不得低于50%。
（四）工程造价系数(仅适用于按照建筑工程项目总造价计收保险费方式)
	工程造价（单位：万元人民币）
	调整系数

	≤100
	3

	500
	1.40

	1000
	1.30

	3000
	1.00

	6000
	0.90

	10000
	0.85

	20000
	0.75

	50000
	0.70

	100000
	0.62

	200000
	0.50

	500000
	0.30

	＞1000000
	0.20


注：工程造价在上述值之间，必须采用线性插值法确定调整系数。
（五）工程面积系数(仅适用于按照建筑工程项目每平方米计收保险费方式)
	工程面积（单位：平方米）
	调整系数

	≤300
	2.5

	1000
	1.8

	5000
	1.3

	10000
	0.95

	100000
	0.85

	＞1000000
	0.7


注：若工程面积在上述值之间，必须采用线性插值法确定调整系数。
（六）施工合同类型系数
相较于总包、专业分包；劳务分包的风险更大且造价不充足，故费率需做上浮。
	施工合同类型
	调整系数

	总包、专业分包
	1.00

	劳务分包
	4.00


（七）工程类型系数
不同工程类型环境的差异，对员工可能遭受的意外事故风险有直接影响。比如输变电建设、架线工程可能发生人员掉落、火灾等事故，其作业环境复杂、高空作业较多，事故发生时较难逃离，人员损伤程度也较高，因此风险较高，费率应当上浮；反之亦然。
	工程类型
	项目类型
	系数

	楼宇类
	A1、居住建筑楼宇
	1

	
	A2、公共建筑楼宇
	1

	
	A3、室内安装工程
	0.8

	
	A4、室内装修工程（家装）
	0.7

	
	A5、室内安装工程（工装）
	0.8

	工业建筑及市政工程类
	B1、工业建筑、较大跨距的棚、仓库等（不含钢结构）
	1.5

	
	B2、飞机场、体育馆、展览馆等各种大跨距场馆
	1.2

	
	B3、机电安装工程
	0.9

	
	B4、城市中的供水、供气管道、管线工程
	0.8

	
	B5、输油、输气管道及管线工程
	0.8

	
	B6、灌溉引水工程（含沟渠、井等）
	1

	
	B7、市政绿化工程（含城镇污水处理、废气处理、固废处理、城镇生态环境治理等）
	0.8

	
	B8、市政道路工程
	0.8

	
	B9、乡村基础设施工程（含高标准农田建设等）
	1

	
	B10、城市道路翻修
	0.8

	道路、桥隧及河湖治理类
	C1、高速公路（含快速路）（桥隧≤50%）
	2.3

	
	C1、高速公路（含快速路）（桥隧≥50%）
	2.8

	
	C2、非高速公路
	1.5

	
	C3、桥梁、高架桥、单跨小于50m
	2

	
	C4、桥梁、高架桥，单跨50m和200m之间
	2.3

	
	C5、桥梁、高架桥，单跨大于200m
	2.5

	
	C6、道路附属安装
	1

	
	C6、道路养护（不含桥隧）
	1.2

	
	C6、桥隧养护（含危桥改造）
	2

	
	C7、铁路（含轻轨）（无桥隧）
	2

	
	C7、铁路（含轻轨）（桥隧≤50% ）
	2.3

	
	C7、铁路（含轻轨）（桥隧≥50% ）
	2.5

	
	C8、地铁
	2.5

	
	C9、隧道
	2.8

	
	C10、河湖、山林治理类（含山林生态修复等）
	1.5

	水利水电或特殊项目类
	D1、水电站
	2

	
	D2、火电、风电等相关工程
	2

	
	D3、光伏发电工程（屋顶光伏）
	1.5

	
	D3、光伏发电工程（其他光伏）
	1

	
	D4、港口、码头（独立合同）
	2

	
	D5、防浪堤（独立合同）、防洪工程等
	2

	
	D6、围垦工程
	1.5

	
	D7、高塔、烟囱
	2

	
	D8、基坑工程、地基、基础工程
	2

	
	D9、采矿工程（含尾矿处理、矿上修复等涉矿山工程）
	2.5

	
	D10、外墙装饰（含幕墙）
	2.5

	
	D11、钢结构房屋工程、脚手架安装及拆除工程
	2.5

	
	D12、电网架设及相关改造工程
	2.5

	
	D13、拆除工程
	2.5

	
	D14、边坡防护
	2

	
	D15、水库工程（包含水库除险加固）
	2


（八）施工期限系数
工程期限越长，风险暴露的时间越长，故费率可适当上浮，反之亦然。
	施工期限
	调整系数

	180天（含）以内
	0.90

	一年（含）以内
	0.95

	二年（含）以内
	1.00

	三年（含）以内
	1.30

	四年（含）以内
	1.50

	五年（含）以内
	1.80

	五年以上
	2.30


（九）施工资质系数
根据企业是否发生过安全事故、是否受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行政处罚、是否定期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等评级，评级越靠近特级，代表风险管理水平越高，费率水平可适当下浮；反之亦然。
	施工资质
	调整系数

	特级
	0.70

	一级
	0.80

	二级
	0.90

	三级
	1.00

	不分类（适用劳务公司或个人投保）
	1.10




云南省建筑施工企业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示范条款附加住院津贴保险费率表
（征求意见稿）

一、保险费计算公式
（一）按照建筑工程项目总造价计收保险费
意外伤害住院津贴责任保费=基准保险费×每人意外伤害住院津贴日额/10×工程造价（万元）×费率调整系数
（二）按照建筑工程项目总面积计收保险费
意外伤害住院津贴责任保费=基准保险费×每人意外伤害住院津贴日额/10×建筑面积（平方米）×费率调整系数
二、基准给付标准
基准免赔日数：3日
基准每次最高给付日数：60日
基准累计承担住院津贴给付日数：180日
三、基准保险费
（一）按照建筑工程项目总造价计收保险费
基准保险费：0.1330元/万元造价/10元日津贴额
（二）按照建筑工程项目每平方米计收保险费（仅适用无造价的施工合同）
基准保险费：0.0175元/平方米/10元日津贴额
四、费率调整系数
费率调整系数为以下各项系数之乘积，当某项调整系数相关风险信息不确定时，该系数取1.0。
（一）免赔日数调整系数
	免赔日数
	0日
	3日

	调整系数
	1.22
	1.00


注：免赔日数在两档之间的，必须采用线性插值法确定调整系数。
（二）每次最高给付日数调整系数
	每次最高给付日数
	15日
	30日
	60日
	90日
	180日

	调整系数
	0.72
	0.91
	1.00
	1.02
	1.04


注：每次最高给付日数在两档之间的，必须采用线性插值法确定调整系数。
（三）累计承担住院津贴给付日数调整系数
	累计津贴给付日数
	90日
	180日
	365日

	调整系数
	0.95
	1.00
	1.04


注：累计承担住院津贴给付日数在两档之间的，必须采用线性插值法确定调整系数。
（四）工程造价系数(仅适用于按照建筑工程项目总造价计收保险费方式)
	工程造价（单位：万元人民币）
	调整系数

	≤100
	3

	500
	1.40

	1000
	1.30

	3000
	1.00

	6000
	0.90

	10000
	0.85

	20000
	0.75

	50000
	0.70

	100000
	0.62

	200000
	0.50

	500000
	0.30

	＞1000000
	0.20


注：工程造价在两档之间的，必须采用线性插值法确定调整系数。
（五）工程面积系数(仅适用于按照建筑工程项目每平方米计收保险费方式)
	工程面积（单位：平方米）
	调整系数

	≤300
	2.5

	1000
	1.8

	5000
	1.3

	10000
	0.95

	100000
	0.85

	＞1000000
	0.7


        注：工程面积在两档之间的，必须采用线性插值法确定调整系数。
（六）施工合同类型系数
相较于总包、专业分包；劳务分包的风险更大且造价不充足，故费率需做上浮。
	施工合同类型
	调整系数

	总包、专业分包
	1.00

	劳务分包
	4.00


（七）工程类型系数
不同工程类型环境的差异，对员工可能遭受的意外事故风险有直接影响。比如输变电建设、架线工程可能发生人员掉落、火灾等事故，其作业环境复杂、高空作业较多，事故发生时较难逃离，人员损伤程度也较高，因此风险较高，费率应当上浮；反之亦然。
	工程类型
	项目类型
	系数

	楼宇类
	A1、居住建筑楼宇
	1

	
	A2、公共建筑楼宇
	1

	
	A3、室内安装工程
	0.8

	
	A4、室内装修工程（家装）
	0.7

	
	A5、室内安装工程（工装）
	0.8

	工业建筑及市政工程类
	B1、工业建筑、较大跨距的棚、仓库等（不含钢结构）
	1.5

	
	B2、飞机场、体育馆、展览馆等各种大跨距场馆
	1.2

	
	B3、机电安装工程
	0.9

	
	B4、城市中的供水、供气管道、管线工程
	0.8

	
	B5、输油、输气管道及管线工程
	0.8

	
	B6、灌溉引水工程（含沟渠、井等）
	1

	
	B7、市政绿化工程（含城镇污水处理、废气处理、固废处理、城镇生态环境治理等）
	0.8

	
	B8、市政道路工程
	0.8

	
	B9、乡村基础设施工程（含高标准农田建设等）
	1

	
	B10、城市道路翻修
	0.8

	道路、桥隧及河湖治理类
	C1、高速公路（含快速路）（桥隧≤50%）
	2.3

	
	C1、高速公路（含快速路）（桥隧≥50%）
	2.8

	
	C2、非高速公路
	1.5

	
	C3、桥梁、高架桥、单跨小于50m
	2

	
	C4、桥梁、高架桥，单跨50m和200m之间
	2.3

	
	C5、桥梁、高架桥，单跨大于200m
	2.5

	
	C6、道路附属安装
	1

	
	C6、道路养护（不含桥隧）
	1.2

	
	C6、桥隧养护（含危桥改造）
	2

	
	C7、铁路（含轻轨）（无桥隧）
	2

	
	C7、铁路（含轻轨）（桥隧≤50% ）
	2.3

	
	C7、铁路（含轻轨）（桥隧≥50% ）
	2.5

	
	C8、地铁
	2.5

	
	C9、隧道
	2.8

	
	C10、河湖、山林治理类（含山林生态修复等）
	1.5

	水利水电或特殊项目类
	D1、水电站
	2

	
	D2、火电、风电等相关工程
	2

	
	D3、光伏发电工程（屋顶光伏）
	1.5

	
	D3、光伏发电工程（其他光伏）
	1

	
	D4、港口、码头（独立合同）
	2

	
	D5、防浪堤（独立合同）、防洪工程等
	2

	
	D6、围垦工程
	1.5

	
	D7、高塔、烟囱
	2

	
	D8、基坑工程、地基、基础工程
	2

	
	D9、采矿工程（含尾矿处理、矿上修复等涉矿山工程）
	2.5

	
	D10、外墙装饰（含幕墙）
	2.5

	
	D11、钢结构房屋工程、脚手架安装及拆除工程
	2.5

	
	D12、电网架设及相关改造工程
	2.5

	
	D13、拆除工程
	2.5

	
	D14、边坡防护
	2

	
	D15、水库工程（包含水库除险加固）
	2


（八）施工期限系数
工程期限越长，风险暴露的时间越长，故费率可适当上浮，反之亦然。
	施工期限
	调整系数

	180天（含）以内
	0.90

	一年（含）以内
	0.95

	二年（含）以内
	1.00

	三年（含）以内
	1.30

	四年（含）以内
	1.50

	五年（含）以内
	1.80

	五年以上
	2.30


（九）施工资质系数
根据企业是否发生过安全事故、是否受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行政处罚、是否定期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等评级，评级越靠近特级，代表风险管理水平越高，费率水平可适当下浮；反之亦然。
	施工资质
	调整系数

	特级
	0.70

	一级
	0.80

	二级
	0.90

	三级
	1.00

	不分类（适用劳务公司或个人投保）
	1.10



